




回職復薪



進入公部門

錄取





職涯轉換



一

有

3. 因育嬰留職停薪自
願調任較低職務者
，於回職復薪之日
調任源職務或原職
務同㇐序列職務時



 







回職復薪

回

.育嬰 侍親 照顧 足歲 下孫子女 配偶或子女

重大傷 須照護 配偶 政府工作隨同 往

從 後 再

。



回 回

回職復薪



1.2.1.2.

回

回職復薪



人事管理



















歸 2 低於10萬元

10萬元。

機關（構）首⾧經上級機關（構）事
務，並經服務機關（構）事先核准或
資事業之董事、監察人或相類似職
表公股或遴薦兼任政府直接或間接投
。但經公股股權管理機關（構）指派代
人、董事、監 察 人 或 相 類似 職務
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負責
業登記法 擔 任 商 業 負 責人，或依其
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、依商
前 項 經 營 商 業，包括 依 公 司 法 擔

先核准者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

支領報酬
於完成解任登記前，不得參與經營及
之；其延⾧期間，以三個月為限，惟
經上級機關（構）同意者，得延⾧
務機關（構）同意或機關（構）首⾧
情形未能依限完成解任登記，並經服
（構）繳交有關證明文件。但有特殊
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，並向服務機關
於就（到）職時提出書面辭職，於三
經營事業須辦理解任登記者，至遲應
公務員就（到）職前擔任前項職務或

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
權限者，不得取得該營
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
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

得者，亦同
後因其他法律原因當然取
託予信託業；就（到）職
後三個月內全部轉讓或信
出資額，應於就（到）職
有前項營利事業之股份或
公務員就（到）職前已持
第五項

構純勞工以外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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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領證職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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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開公部門





公務人員預計113年退休

3

※ 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人員，不適用本頁規定。



 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人員，亦適用本頁規定



免令及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